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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、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

員、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、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

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
考試別：司法人員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科組：觀護人（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）  

科 目：少年事件處理法（包括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執行辦法）  

一、少年事件處理有數項原則，其中一者為社區處遇優先原則，其意涵為何？試申論之。（25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 

對於觸法少年的司法處遇可分成機構處遇、社區處遇兩大類型。其中社區處遇則是以運用去機構

化及非監禁式個別化處遇計畫，藉輔導與治療達成復健的積極目的，也就是強調「復健矯治取代

懲罰」。少事法第 42條安置輔導正是社區處遇優先原則之體現。 

【擬答】: 

 

對於觸法少年的司法處遇可分成機構處遇、社區處遇兩大類型。機構處遇係以隔離、

監禁達成嚇阻與矯治之目的；社區處遇則是以運用去機構化及非監禁式個別化處遇計畫，

藉輔導與治療達成復健的積極目的。 

社區處遇優先原則意涵： 

優先原則是「復健矯治取代懲罰」思潮下的產物，因為機構處遇是以隔離及監

禁為手段，以達成嚇阻與矯治之目的，但監禁處遇易於培養出新的犯罪行為，也會增加

犯罪者之再犯可能性。而社區處遇除了是對機構處遇弊病的反思外，更因其可以廣泛地

適用於處遇犯行輕微或初犯的青少年，故社區處遇的方式逐漸發展興起。 

又，在減少再犯、節省經費與處遇成效等方面的考量，社區處遇均較機構式處遇更能發揮

矯治之功能。 

就犯行輕微或是初次犯罪的青少年而言，社區處遇所強調的個別化原則與

治療的取向亦有助於協助犯罪者復健。蓋社區處遇顯現在刑事政策的目標是避免再犯、維

護社會安全，而最終係以協助犯罪青少年成功地復歸社會、重新適應社會生活為目的。 

42條「安置輔導」處分即係結合司法、社會福利、教育等資源，具體地

將社區處遇的精神與作法導入對觸法少年的司法處置。同時，安置輔導處分的意義，也突

顯出社會福利體系在整個流程所扮演的重要地位。 
 

二、少年保護官對於保護管束執行期間的少年，發現其因身心問題而有定期接受專業諮商之必

要，而法院亦無心理輔導員之配置時，少年保護官可否命少年定期前往其他機構（如社會

局、醫院等）與諮商師或醫師等專業人士晤談，其依據為何？如少年拒不接受晤談，少年保

護官可否依此對少年寄發勸導書？（25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 

本題是以司法院【96年少年法院（庭）庭長法官業務研討會】法律問題提案第 17號內容作為出

題依據。考生必須引用相關討論意見作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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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: 

 

少年保護官可否命少年與諮商師或醫師等專業人士晤談，少年事件處理法並無明文規

範，實務上對此有不同看法。 

官不得命少年與諮商師等晤談，亦不得對少年寄發勸導書。 

業諮商、晤談之必要，得援引「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執行辦法」第 13 條第 1 項第 7 款

「其他經少年保護官指定必須遵守之事項」之概括規定命少年定期前往其他機構與專業

人士晤談，以促進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，而少年若拒不晤談，為達上開目的，少年保護

官自得對少年寄發勸導書。 

 

1 條之立法目的，係「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，調整其成長環

境，並矯治其性格」，另同法第 51條第 1項「對於少年之保護管束，由少年保護官掌理

之；少年保護官應告少年以應遵守之事項，與之常保接觸，注意其行動，隨時加以指

示；並就少年之教養、醫治疾病、謀求職業及改善環境，予以相當輔導」等規定，可知

少年保護官對保護管束之少年其身心狀況本有隨時注意、加以指示或予以相當輔導之

責，以達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目的。從而，少年保護官若發現受保護管束之少年，

因身心問題而有定期接受專業諮商之必要，而法院亦無心理輔導員之配置時，少年保護

官應可依據「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執行辦法」第 13條第 1項第 7款「其他經少年保護官

指定必須遵守之事項」命少年定期前往其他機構（如社會局、醫院等）與諮商師或醫師

等專業人士晤談。否則，勢必難以達成其保護管束之目的。 

55條第 3項規定「少年在保護管束執行期間，違反應遵守之事

項，不服從勸導達二次以上，而有觀察之必要者，少年保護官得聲請少年法院裁定留置

少年於少年觀護所中，予以五日之觀察」，核其目的，係為貫徹保護處分之執行，而賦

予少年保護官得聲請少年法院為一定之強制處分，以免少年無故不遵守應遵守之事項，

致保護管束之目的難以達成。準此，基於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，若少年違反少年保

護官所告知應遵守之事項時，少年保護官自得依上開規定，寄發勸導書，促使少年履行

該項要求，方能貫徹保護處分之執行。 
 

三、小明為受保護管束少年，於保護管束期間規避執行，拒行報到，其後並無故遷移他處，行蹤

不明，經觀護人聲請協尋，並經尋獲。經訊問後認為該小明有可能再行逃逸規避執行，此時

能否暫時收容，各有正反意見，試申述之？（25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 

收容是限制人身自由之處分，應審慎為之。 

本題是以司法院 94 年少年法院（庭）庭長法官業務研討會法律問題提案第 5 號內容作為出題依

據。考生必須引用相關討論意見作答。 

【擬答】: 

 

能否暫時收容，少年事件處理法並無明確條文規範，實務上對此有不同

看法。 
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（109司法特考） 

共 4 頁 第 3 頁 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之者外，依法不得拘束其自由。且少年事件處理法中亦無明文規定少年於保護管束執行

中可予收容，故少年縱有不能責付或責付為不適當之情形存在，亦不得剝奪其自由。如

協尋到案後，即交付少年保護官予以執行、安置，並由其依實際情況處理即可。 

上之羈押，為貫徹保護少年之精神，防少年誤入歧途之虞，自得暫時收容。 

範以前，應以否定說為妥，理由如下： 

55條之 3「留置觀察」係適用在少年無正當理由拒接受第 29條第 1

項或第 42條第 1項第 1款、第 3款之處分之情形，依該條文之文義解釋，係指少年無正

當理由不遵通知到案執行之情形，是以應先核發勸導書，經勸導無效者，各聲請人始得

聲請法院裁定留置少年於少年觀護所中，予以 5日以內之觀察。 

暫時收容並非「留置觀察」，而現行法並無將協尋歸案之少年暫時收容

於觀護所之規定，故本題少年經協尋到案後，應即執行後予以責付或飭回，不能收容於

少年觀護所。 
 

四、少年事件仍在警方調查中，在移送法院之前，少年經警方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情況

下，是否得報請少年法庭法官核發同行書，將少年同行到場？（25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 

本題涉及少年法院先議權的爭議。 

本題是以司法院第 1 期少年法院（庭）庭長、法官業務研討會第 1 則內容作為出題依據。考生必

須引用相關討論意見作答。 

【擬答】: 

： 

文規範，實務上對此有不同看法。 

理法第十七、十八及第十九條規定，少年法庭就少年事件有

先議權，堪認少年法庭就少年事件之角色乃相當於刑事案件之地檢署。從而參照刑事訴

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：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，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

蒐集證據之必要，得使用通知書，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。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

不到場者，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。」之規定，少年法庭法官自得在相同情形下核發同

行書，俾利警方辦理少年事件之需。 

個人之報告或移送而成案，定期調查通知少年到場，而少年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未

到時，始能發同行書，並非謂少年事件在警方調查中，尚未移送法院時，法官即得依警

方之聲請核發同行書。 

 

定。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四條既未明文規定準

用，依「明示其一，排除其他」之法理，自應認為不在準用之列。 

之一加以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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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係對人身自由之一種限制，核屬強制處分無疑，是法律既未明文規

定賦予少年法庭法官於此際得依警方之聲請核發同行書，自不得違法而剝奪少年之人身

自由。 


